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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歌

核心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坚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落实到检察履职各环

节、全过程，积极为“三零”创建提供有力的法治保
障，让“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成为新时代检察官
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以高质效检察履职践行司法
为民初心。

“不起诉 +N”
以诉源治理助力社会综合治理

今年 7 月 14 日下午，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
该区公安机关、区园林管理机关，对作出不起诉决
定的交通肇事案 4 案 4 人、 滥伐林木案 4 案 16 人
进行普法教育， 并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
动。 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参与。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对上述 20 名被
不起诉人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检察官用朴实的语
言、具体的案例，耐心地向被不起诉人讲解交通肇
事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诉讼程序、刑事责任，介绍
《采伐许可证》 的办理流程以及滥伐林木的社会危
害、刑事后果。 检察官的一系列释法说理和政策解
读， 提高了被不起诉人的法律敬畏感与社会责任
感，同时也为其亲友、子女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
育课，取得了“办理一案、受益一片”的效果。

普法教育活动结束后，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组织
交通肇事案被不起诉人在该区羲皇大道与教育路

交叉口参加指挥交通公益活动；组织滥伐林木案被
不起诉人在该区慈善公园参加护林公益活动。被不
起诉人均表示，一定认真汲取教训、积极改正错误、
严格遵纪守法，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晗静对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不起诉+N”（不起诉+公开送
达+社会公益服务+普法教育）的经验做法作出批
示，指出，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弥补了刑行衔接的空
白地带，是做好不起诉“后半篇文章”、促进治罪与
治理并重的有益探索。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从“类案”“小案”着手，深入
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让基层群众参与司法活
动，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办案与普法同步，推动了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让人民群众感受“法
治之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民事支持起诉
依法为弱势群体“撑腰”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
“我终于摆脱噩梦，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是你

们给了我们母女生活的希望……”
“离婚后有什么打算？ ”
“我会带着女儿好好生活，把她培养成对国家

有用的人，请你们放心！ ”
这是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检察官

与一起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当事人胡某的通话，尽
管案件已经结束，但检察官仍牵挂着胡某的近况。

胡某与朱某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婚后，
两人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 2021 年，朱某经常无
故殴打胡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胡某起诉离婚。法
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夫妻关
系不睦，但感情尚未破裂，且胡某未能提供充分的
证据，证实已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程度，
且考虑到双方育有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院遂判决
不准予胡某与朱某离婚。 一审判决生效后，胡某与
朱某继续分居，朱某仍时常殴打、恐吓胡某，导致胡
某无法正常生活。

后来，胡某在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开展的“民事
支持起诉专项活动”中了解到，可以通过向检察机
关申请支持起诉的方式维权，她就抱着希望来到了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通过询问胡某 、证
人，查阅胡某的报案材料、医院病历、派出所出警记
录、公安局《行政拘留书》、胡某伤情照片等材料后，
查明朱某对胡某多次实施殴打并造成胡某身体多

处受伤， 以及朱某曾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0 日的
事实。 另外得知，朱某还对胡某实施恐吓，致使胡某
不敢再提起离婚诉讼。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检察
官对胡某进行心理疏导，阐明“反家庭暴力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引导其走出心理阴影，鼓励其敢于向
家庭暴力说“不”，并协助她申请法律援助。

在检察官的鼓励下，胡某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淮阳区人民检察院也在同日向法院发出《支
持起诉意见书》。 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胡某伤情照
片、医院病历和派出所出警记录等材料，法院认为
其有较高的证明力，结合多重证据，法官最终认定
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准予双方离婚。

精准帮教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嘀嘀！ ”手机微信消息提示音响起，正在阅卷
的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刘枋得看了一眼

手机，上面写着：“刘叔叔，我就要去大学报到了，给
您道个别！ ”刘枋得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与同事共
同分享这个喜讯：“小文（化名）要上大学啦！ ”安静
的办公室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都为小文感到高兴。

小文是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电信诈

骗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2020 年年初，淮阳区居民
郑某被电信网络诈骗骗走 3 万余元，郑某报警。 接
到报案后，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其中的 1000 余元是
通过小文的银行卡被转移走的。 原来，小文将自己
的银行卡和从同学那里购买的多套银行卡全部转

卖给了他人，却不知，买家购卡的目的是为了进行
电信网络诈骗。 该案被移送到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后，检察官认为小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经调
查发现，小文是广西人，涉案时只有 17 岁，正在读
高二，因家庭贫困、受人蛊惑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为了挽救这名涉罪少年，检察官联系到了小文
的哥哥，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 后来，小文的哥哥
同意做小文的监护人和保证人，代为补偿被害人的
损失，并退还非法所得，小文也得到了被害人的谅
解。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小文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小文回到广西继续上学。

但是，经过此事，小文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担
忧，他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考上大学、是否需要向
学校汇报涉罪经历、能否申请助学贷款……为了帮
助小文走出心理阴影，淮阳未成年人帮教小组“淮
小未”的检察官们及时出马，耐心地对小文进行心
理疏导，小文才打消了内心的疑虑，安心投入学习
当中。 在小文心中，他把远在河南的检察官叔叔阿
姨当成了亲人。 所以，小文才在第一时间向“淮小
未”帮教组的检察官们分享了他考上大学的喜悦。

据了解，“淮小未”是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
成年人案件的专业团队。 自成立以来，“淮小未”工
作室始终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立足未成
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四合一”办
案模式，能动履职，形成辖区“六位一体”未成年人
保护大格局。 近年来，“淮小未”团队共帮教 300 余
名未成年人，他们均顺利回归家庭、学校、社会。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忠诚履职担使命 司法为民践初心

“三零”创建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淮检实践

开栏的话： 为持续推进新形势下检察队伍的高
质量建设， 不断提升淮阳检察队伍的创造力、 凝聚
力、战斗力，即日起，《社会与法》周刊开设《出彩淮检
人》专栏，讲述淮阳检察干警在检察办案、服务群众、
忠诚履职、 脱贫攻坚等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个人和先
进事迹，旨在以榜样为标杆，激发干警干事创业、争
先创优的工作热情。

赵静：立足岗位，俯首勤耕
□通讯员 李洋 文/图

赵静是淮阳区人民

检察院办公室一名年轻

的检察干警， 她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检

察干警的责任与担当。
办公室工作压力

大、强度高，面对高强度
的工作， 她总是自我加
压、勇挑重担，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 多次受到领
导的好评。 通过自身的
努力，她也从一个“门外

汉”变成了“业务通”“多面手”，本年度累计撰写信
息 45 篇，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采用 2 篇、周口市人
民检察院采用 28 篇。

赵静家中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不满周岁的孩
子，丈夫的工作也很繁忙，但她从未因家庭琐事影
响工作。 为了赶写材料，她经常把孩子哄睡后加班
到深夜。 只要工作需要，无论节假日，无论多晚，她
都会及时回到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不管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赵静都对自己严格要
求，坚持用“勤”鞭策自己、用“心”关爱他人。 她注重
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总是虚
心求教、刻苦钻研，及时增加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政
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做到大事面前讲原则、小事面
前讲风格，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检察干警的
责任与担当。

出出彩彩淮淮检检人人

普及法律知识 远离违法犯罪

近日， 由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举办的
“法治宣传进校园 普法教育促成长”活动走进淮阳区
柳湖街道第五中心小学，为该校学生上了一堂精彩的
法治教育课。 此次活动提高了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
增强了未成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通讯员 宋歌 摄

赵静认真钻研业务知识。。


